家長同意書
     本子弟         就讀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科      年     班自110 年7月5日起至110年7月8日參加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學會舉辦的證券投資體驗營-尋找神秘的金銀財寶活動，經本人同意，並服從領隊指導，遵守團體規範，若因未遵守規定，至發生任何意外事故，概與貴校無關，並放棄法律上之請求權，特此證明。
       此      致
  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:
與學生關係: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備註:1. 本家長同意書若有偽造，概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。
     2.本子弟參加校外活動，若自備交通工具，須具合格駕照及強制
     險，若有違相關法令，概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。
